探討司法院推動專家參審之配套制度－軍官參審制度之研究
海軍上校　余天翔

提　　要：

我國之軍法審判制度溯源自民國四年北京政府公布之陸軍審判條例，採軍法會審制度，經多次修訂，漸臻完備，迨八十八年軍事審判法再行訂正，於立法院一讀審議時，有多位立委主張將實施四十餘年之軍官參審制度刪除，此與司法院所推動之專家參審制度之精神背道而馳，現代社會分工日趨精細，各軍種及各兵科均有具專業領域，如參與軍法審判人員直接具有專業，將更為適切，誠望能參考舊法運作之缺失做一修正，重新律定參審範圍。

關鍵詞：憲法、軍事審判法、參審制度、陪審團
壹、前言

我國之軍事審判制度溯源自民國4年3月25日 北京政府公布之陸軍審判條例，全文計7章共75條〔註一〕，採軍法會審制度。民國19年施行之陸海空軍審判法，以軍法官兼任軍事檢察官，對軍人犯罪實施搜證後，認涉犯陸海空軍刑法或刑法所揭各罪者，簽報於長官以便組織會審庭予以審判；認罪嫌不足者，裁定不付軍法會審。至抗戰中期，有感軍法會審之不便，於30年10月24日 公布戰時陸海空軍審判簡易規則，分合議庭及獨任庭，原則上合議庭之審判長、審判官均以軍法人員充任之，例外情形以關於作戰不利之合議庭，如認為有軍事專家參加之必要時，得指派高於被告一級以上之軍官為審判長。至此、我國軍事審判制度之雛形漸次成形。 

民國45年7月7日公佈，同年10月1日 實施之「軍事審判法〔註二〕」（以下稱原軍事審判法），將軍人涉犯陸海空軍刑法及其特別法之案件，均組織軍官參審之合議庭，此一制度一直延用近43年之久，迨88年10月2日軍事審判法遵循大法官會議第436號解釋有關軍事審判制度，做一通盤修正。在此修法過程中於立法院一讀審議時，多位立法委員發言將軍事審判法中之軍官參審制度刪除〔註三〕，此舉與司法院所推動之專家參審制度背道而馳〔註四〕，究竟軍官參審制度實施40多年有何利弊，有無存在之必要，實值得吾人深入探討。 

貳、軍事審判制度之剖析

我國憲法第九條明定：「人民除現役軍人外不受軍事審判」，揭諸了軍事審判在我國憲法中之地位，從字義上係禁止人民接受軍事審判，而反面當然可解為憲法對軍事審判之認許，原軍事審判法將軍法機關編制於各軍事單位轄下，即屬軍事機關之幕僚機構，受該管軍事長官之統轄，此一制度有學者認係非屬司法權之範圍，而是另屬一系統〔註五〕；亦有主張軍事審判為特種刑事訴訟制度，是屬司法權之範疇〔註六〕。若依統帥權之見解，即屬憲法第36條與第9條之綜觀，是一統帥之刑罰權，非屬司法權之一部，亦即在統帥之監督下獨立行使職權〔註七〕；或認屬司法權，按憲法第16條所謂人民有訴訟之權，乃人民在司法上之受益權，指人民於其權利受侵害時，有提起訴訟之權利〔註八〕，即受裁判之權利（或謂司法救濟）。

我國憲法第36條條文中，並無將軍事審判劃歸統帥權，然軍事審判屬刑事訴訟程序並無異議，再參考憲法第77條規定：「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掌理民事、刑事、行政訴訟及公務員之懲戒」，軍人犯罪既屬「刑事」，當然為司法機關審判之範圍，是將軍事審判權解釋為司法權，不僅為「應然」，縱解釋為「實然」，亦無不可〔註九〕。本文之目的不在探討軍事審判制度究屬司法權或統帥權之爭議，不過可以確定的是軍事審判在我國已行之有年，尤其在大法官會議第436號解釋中，將原軍事審判法有關「軍事審判機關長官之判決核可權、覆議權及軍事法庭之組織核定權等行政權介入之部分」，「裁判救濟制度」，「軍事審判之審檢分立」，「參與審判軍官之標準軍法官之身分保障」等部分提出檢討後，做一通盤修正，並於88年10月2日公布之軍事審判法，更合乎憲政規範，概無疑義。審視上開解釋，基本上大法官同意軍事審判制度之存在，但有未符憲政規範之處，它點出行政權與司法權重疊之部分（或行政權侵害立法權），並承認軍事審判屬司法之一部，要求審判不受干涉、及訴訟制度符合比例原則等基本憲政原理，又附加法官保障，應值得肯定，可惜的是本解釋並未將憲法第9條的實質保障領域闡明，該條為審判權分配之具體規定〔註十〕，大法官們未利用此機會釐清「軍事審判」在憲法上的地位，以達教育民眾目的〔註十一〕，是有不足。

探討軍事審判權之歸屬，實質面應該回到憲法第9條，本條文列於人民權利義務章中，屬自由權利義務之保障，學界甚少就「軍事審判」之屬性加以探討，甚者如前段所認為軍事審判依據之見解亦多所分歧。憲法第9條規定在第二篇屬人民之權利義務，為基本人權條款，非屬政府組織篇，若將該條語意擴張解釋為軍事審判權屬軍事機構，決非立憲本意。再檢視我國憲法第36條條文中，亦並無將軍事審判劃歸統帥權，是統帥權說在憲法學理並無根據。軍事審判究屬司法權或統帥權之爭議，已存在多年。不可否認的原軍事審判之規定有其歷史背景，它的存在遠早於憲法年代〔註十二〕，雖立法時已經實施憲政，但當時憲政概念尚處於萌芽階段，連政府組織都尚未明朗何況是人民基本權利義務，一般制憲時的時空環境，泰半仍舊秩序瓦解，新秩序尚未建立的渾沌時刻〔註十三〕，不過必須承認此一制度在我國已行之有年，國家以此刑罰保障軍事利益，蓋軍事制度是為保障全民生命、財產、自由等重大利益條件之一，必須以強制力為後盾加以保護，便藉由特殊刑事法規範來保障軍事利益〔註十四〕，是本解釋有關軍事審判制度朝合憲性解釋原則〔註十五〕值得肯定。 

然法律為時代背景下之產物，隨著時間之演進而作一適當之檢討與修正，是現代法治國不可或缺的，本法新舊時代差距40多年，不論從人權保障或時代更迭以觀，均令人詫異。身為軍事審判體系之一份子，均應有此權利及義務維持此制度之公正性及正確性，並隨時將實務上窒礙難行部分提出，俾供爾後修法之參考，避免上開情況再次發生。 

參、陪審團與平民法官參與陪審制度之比較

參與審判之制度參照英美法系應有兩種方式，一為軍官比照軍事審判官組成合議審判庭，參與實質審判之論罪科刑。二為軍官參與陪審團，僅就有罪無罪事實真相之認定。本部分先行介紹陪審團，因為陪審團是典型的被動決策者，因此很適合英美法系之對立制度，陪審團所需做的，就是考慮證據和事實的真假，陪審團對案件事實一無所知，也沒有權利提出問題，傳喚證人或給予檢視證據方向的指示。今日，雖然我國刑事訴訟法已於91年2月8日修正為當事人進行主義之交互詰問制度，惟並未將陪審團之方式納入，但個人認為軍官陪審團如能加入軍法改革而完成立法，此後會有二重大功效顯現，第一、是讓全軍軍官實質的參與英美法系之陪審團審判程序，進而瞭解軍法審判的公平、正義。第二、軍事審判官將舉證責任完全交由軍事檢察官，對有、無罪之事實交由軍官陪審團認定，法官自己只就「法庭訴訟程序之指揮」及作適用「法律專業知識」之職責，如此之軍事審判程序將更客觀公正。

現代陪審團的最後一項特質；即是完全根據審判中呈現的證據，而非根據法庭外的知識來判決案件。美國陪審團的設置是由來自英國的美國殖民者引進美國，並且已成為美國法律體系的基本部分，美國憲法第六條增修條文，保障刑事案件被告訴訟上之權利（管轄法定、被告知所犯罪名及權利、詰問不利己證據之權利、享有調查對自己有力證據之程序及選任辯護人權利）〔註十六〕，當然，被告也可放棄陪審團之參與審判，但是如果被告確屬冤枉，透過陪審團的參與，更可能發現事實之真象，而受無罪之判決。現廣泛施行於英美法系國家。 

歐洲受到法國大革命的影響，許多大陸法系國家設立陪審團制度，今日蘇俄和西班牙又重新設置陪審團，在大陸法系國家，平民百姓在法院參與案件審判是極為平常。在法國和澳洲有些刑事案件允許某些型態的陪審團。而在德國有法官和平民法官組成的混合審判庭，共同為案件進行評議〔註十七〕，和英、美傳統陪審團政策相似，這些大陸法系國家使用陪審團，也是為了增加對於「案件正確判決」，及「多元化觀點」，分散判決的重責大任，和為司法制度引進「正義的常識」。 

英美法系之對立制度最基本的原則，在嚴格區別調查及搜集證據主動職責，和考量證據及判決案件的被動職責。英美法系制度嚴格區別調查及搜集證據主動職責，和考量證據及判決案件的被動職責的理由，在於認為執行前者的職責，將會影響到後者；負責搜集證據的法官，將會因其擔任主動調查案件的職責，而喪失其考量證據及判決案件的公平性。其根本問題在於對未完全明瞭之事物，驟下斷語是人的天性（只有神才不會犯此錯），人皆有評量及歸類得到之資訊，使其能在亂中而呈現有序的本能，因為法官必須判決案件，所以更有此壓力，結果是造成法官資訊，仍在搜集的過程中，即開始對證據做推論，即使採被動立場的法官，都可能做出初步的推論，因此主動調查案件的法官，更無法避免不做初步的推論，因為不先評估已得到的資訊，案件調查者無法決定，仍需詢問哪些問題或應朝哪個方向進行調查。 

初步推論的主要風險，在於初步推論會造成過早的定論，初步推論的偏見效應，會因為案件調查者，掌控未來將調查之證據的方向而擴大。案件調查者的自我意識，會引導調查朝向確認初步推論的資訊，而遠離與初步推論牴觸的資訊，所以法官應儘其可能採取被動、中立之立場，始有公平可言。這正是各國法院均朝向更中立的聽訟制度發展原因。 

在國民參與司法審判制度上有下列益處：一、減少司法成本。二、防止裁判者為當權者效勞。三、裁判結果係由事實認定及法律之適用所構成。四、防止審判制度官僚化。五、藉由平民參審，可以體現司法實務將審判透明化，建立法治國家〔註十八〕。論者常將上述參審與陪審制度作一比較，或認參審制較缺乏民主性，或認職業法官與平民法官是否能對等討論等問題〔註十九〕。單就制度面，陪審制度由陪審團作有罪無罪之事實認定，當然較符合民主理想，可是在法律面上卻闕如；參審制原本就在補足職業法官法學以外專業之不足，是在專門性方面由專家參與審判，當然就需在專業與民主上作一取捨，這是大陸法系制度的原罪，可是在補足專業性後更能正確的認事用法，這不正是英美法系力有未殆之處嗎。再就職業法官與平民法官地位對等面來看，法律與法理之專業理應交受過法學訓練之職業法官處理，此部分要參審之平民法官參加，有事實之困難，然此制度在補足職業法官專業面之不足，是就此部分職業法官當然須徵詢參審法官之專業意見，兩者相輔相成，是此一制度之優點，況且透過參審制將以往不透明的評議及法官心證之形成，也間接透明化，就此點一觀是值得肯定的。至於參審員之遴選、權利、義務及參審等程序均應以法律定之，此部分乃屬法律保留，我國參審制之濫觴「軍事審判法」〔註二十〕，可供參考。 

肆、原軍事審判法之軍官參與審判制度之剖析

軍官參與審判制度之刪除：我國45年7月7日公布之軍事審判法第34條規定，合議審判庭審理現役軍人犯陸海空軍刑或其特別法之罪者，其審判官以軍事審判官及軍官充任之，此之軍官即為陪審法官，與德國之平民法官類似，而非英美法系之陪審團方式，除審判長外，軍官之人數，不得超過二分之一。參與審判之軍官，對於被告犯罪事實及專門技術之案件，應具有該項技術之專長。而軍官參與審判後，對於裁判評議及判決內容，均可發表個人之意見，記載於評議記錄或判決書中，故我國自民國45年即有軍官參與軍事審判之「參審制度」。此項制度設立除參與審判之軍官具軍事專長，協助認定犯罪事實外，亦有因過去之軍法官為文職人員，不具現役軍人身分，現役軍人不願接受文職軍法官之審判，遂有現役軍官參與陪審制度。惟因行之有年後，軍法官均具現役軍人之身分及受軍事養成教育之軍事專長，及參與審判之現役軍官並無一定之編制，亦未經訓練，且欠缺實質獎勵及專業尊重，致參與陪審之軍官，均久缺意願，遂於88年軍事審判法修法中，將此軍官參與審判制度予以刪除〔註二一〕，不無遺憾。

軍事審判之軍官參審制度之法律依據，參照原軍事審判法稱審判官者，謂軍事審判官及軍官參與審判者〔註二二〕。此為軍官參與審判時之職務名稱，在性質上與具軍法官身分之軍事審判官等同。前軍事審判法第32條第1項規定：「合議審判之軍事法庭以階高資深者為審判長，由軍官充任之審判長，其階級不得低於被告。獨任審判以該審判官行審判長之職權。」此部分有論者以為就無訴訟經驗之人任審判長，如何指揮訴訟？純係軍中階級下之產物〔註二三〕。合議制之軍事法庭，其審判長以該庭成員中階高者充任，如三人合議之軍事法庭，其中一員為中校階，二員為少校階，則審判長便由中校充任，合議審判庭，有時由軍事審判官充任審判官，有時須以一定數量之軍官充任審判官，因此審判長一職，有時由軍官充任，但由軍官充任審判長時，其階級不得低於被告之階級。 

原軍事審判法第33條規定：「簡易審判庭之審判官以軍事審判官充任之。」本條所規定者，為簡易審判庭之組成員，大體而言，若實體法所採為純軍事犯主義，而軍事審判權之範圍僅及於現役軍人犯軍刑法及特別法之罪，則其法庭之組識採合議制，其組成員必有軍官參加，若軍刑法採相對軍事犯主義，其審判權之行使，不限於現役軍人犯軍刑法之罪，則其審判庭之組織，得採獨任制，且即使合議審判，其法庭組成員，亦全由軍事審判官充任之。又原軍事審判法第

34條規定：「合議審判庭審理現役軍人犯陸海空軍刑法或其特別法之罪者，其審判官以軍事審判官及軍官充任之，除審判長外，軍官之人數不得超過二分之一。前項規定參與審判之軍官對於被告犯罪事實涉及專門技術之案件應具有該項技術之專長。」、第

35條規定：「合議審判庭審理現役軍人犯刑法或其特別法及依本法第1條第2項、第3條第1款至第7款及第4條規定之案件時，其審判官均以軍事審判官及軍官充之。」合議審判庭之所以由軍官參與為審判官，其目的之一再於對純軍事犯罪之審判，於調查採證等方面，得運用軍官之軍事技術專長，以利於事實之認定，並可免除請由軍事專家鑑定之繁複。但該二條之形成，又並非完全基此而來，因本法訂立之初，軍法官尚係軍用文職人員，軍官犯罪不願接受文職人員審判之心理因素，當時亦曾發生相當作用，故第34條、第35條之立法原則，係採折衷軍官參與審判及運用軍官專長兩原則而成。由軍官參與為審判官之合議審判庭，軍官在該法庭中所佔之人數，除審判長外不得超過二分之一，如三人和議制法庭，除審判長外，審判官二員中，軍官衹能有一員，五人和議制法庭，除審判長外，審判官員中，軍官不得超過二員。 

牽連犯之軍官參審。原軍事審判法第

36條規定：「二人以上共犯一罪或數罪，依前二條規定其審判庭組織不同時依第34條之規定組織之。」案件合議審判時，應否由軍人參與任審判官，其標準有二，一為被告之身分，亦為規定罪行之法律，亦即犯罪之性質。如欲二人以上共犯一罪或數罪，或一人犯數罪之牽連案件時，一部分應由軍官參審判官之合議審判庭時，全部由該有軍官為審判官之審判庭審判。 

覆判庭之軍官參審，前軍事審判法第

37條規定：「覆判庭及非常審判庭其審判官以軍事審判官任之；但覆判庭為提審或蒞審時，其審判官準用第34條之規定。」覆判以法律審為原則，事實審為例外，非常審判則純係法律審。故覆判庭除提審及蒞審外，其與非常審判庭之組織，同以軍事審判官充任審判官，至於提審及蒞審為事實審，對於現役軍人犯陸海空軍刑法之罪其案件審判官應以軍官參與審判充任之。 

至於評議程序依原軍事審判法第132條規定：「裁判評議以審判長為主席，由階同以資淺者先發言，階資均同者，以年少者為先，遞推至審判長為止，以過半數之意見決定之，必要時並得投票決定，由階資低者檢票。裁判之評亦有軍官參與審判時，由軍官依前項規定先發言。」由軍官參與為審判官之合議庭，應先由軍官發言，但如軍官人數超過一人者，其發言次序亦由階低資淺年輕者為先，軍事審判官人數超過一人者，其發言次序在軍官發言完畢後，再於軍事審判官中，一階資及年齡以定其先後，但如由軍官為審判長時，則其仍應在最後發言。 

原軍事審判法第158條規定：「案件經起訴後軍法主官應按被告之職階犯罪之刑名擬定審判庭之軍事審判官，簽請軍事長官核定；其有軍官參與審判時，應同時簽請指派。」軍事審判庭之簽組，為軍法主官之職權，其於簽組法庭時，關於軍事法庭之組成人員，如為軍事審判官，則尤其擬定後簽請軍事長官核定，如法庭應由軍官與審判者，則軍官部分，應同時簽請軍事長官指派，因軍事審判官在行政系統上為軍法主官之屬員，軍官則非軍法單位之人員，故軍法主官對前者可擬定，對後者僅可簽請指派。合議審判庭，為其審判迅速起見，得指定審判官一員為受命審判員，於審判期日前為種種審判之準備程序，依本條第二項之規定，受命審判官不論有無軍官參與審判之合議法庭，必須是該合議法庭中之軍事審判官，不得為軍官之審判官。 

伍、軍事審判之未來展望（代結論） 

軍官參與審判制度立意良好，就理論三段論法即認定事實、適用法律、發生效果而言，可使審判官更具充實認定事實之能力，此關係後二段適用法律及審判結果，司法正義及公正端賴於此〔註二四〕。檢視現行軍事審判法，國防部視部隊任務需要設置地方、高等、最高之各級軍事法院，並無制定軍事法院組織法，雖然軍事審判法第三章第一節中有軍事法院之組織設置規定，惟軍事審判法是刑事訴訟法之特別法，均屬刑事訴訟之程序法，並非機關成立之組織依據法，且國防部組織法亦無軍事法院或軍事檢察署設置之隻字片語，故現行設置之各級軍事法院及檢察署，就否為合法成立之軍事審判機關，實有商確之必要。 

主權是很抽象的名詞。確立近代主權原理的是法國人布丹：「不受法律限制而得以支配公民和臣民的最高權力」，此種權力的存在乃良好秩序的國家所必需，主權具有對內與對外之意義，對內意義係指制定或改變法律的權力；對外意義係指一個國家免於受外來控制的自由，所以「主權國家」也就是「獨立國家」。司法權即是主權表彰於外之一種。各國為表彰主權及維護人權，往往就法官設置相當保障，以求在展現國家司法權時亦能維繫審判之獨立性來確保人權。按法為官為終身職，非受刑事或懲戒處分或禁治產之宣告，不得免職，非依法律，不得停職、轉任或減俸，憲法第81條定有明文；惟軍事審判法第12條規定：軍法官非依法律不得減俸、停職或免職，非得本人同意，不得調任軍法官以外職務。軍法官調任軍法官以外職務者，其年資及待遇，仍依軍法官之規定列計。其法官與軍法官雖均有憲法及法律之保障，為待遇相差懸殊？亦有待努力。

國防部下轄各級軍事審判機關，將軍事審判權隸屬於國防行政權之下，使行政性質的軍事機關兼掌刑事司法權〔註二五〕，違反法治國家的分權原則，並牴觸憲法第

77條之規定，似有行政權干涉司法審判，破壞司法獨立，違反憲法第80條審判獨立精神之虞。 

參照現行軍事審判法第27條、第28條規定，以階級畫分管轄，有無違反憲法第

7條之法律平等原則？就該二條文其立法理由及沿革以觀，因認渠等所負責任較重，其犯罪情節隨之較為複雜，且亦含有尊重其階級及維繫軍中倫理之設計云云。要知憲法第7條所保障之核心，在維護國民於法律上立足點之平等，當然包含審判上之利益，以階級論所犯罪行之輕重繁易並無學理根據，再參考一般法院僅就案件繁複程度區分法庭之組織，然仍嚴守審級制度自明。軍人之於國家有其特別權利義務關係，然並非基於此關係在訴訟即因身分差異而有不平等待遇。依現行制度，地方軍事法院之法官均較為資淺，與高等軍事法院法官之資歷自有差異，司法審級利益在以較資深法官之法學歷練及辦案經驗，來指導及輔助資淺法官之不足，並希由制度面來達到判決之公正性公平性，及統一法律見解。依現行規定，校級以上軍官案件初審層級係尉級官案件之二審層級，以審級法院組織及成員以觀，明顯對尉官不利，自不符憲法所揭諸之公平審判原則。國家法律作用之於人民有以身分區別者，概屬行政法之範疇，林紀東教授曾謂：「本憲法對於因國家之行為，而使個人之權利自由受侵害者，原則上均許期請求裁判上之救濟，對於具有特別權利關係之人，亦應任許之〔註二六〕。」至於其他刑事處分有加重其刑之規定，乃立法者考量身分特殊性，在刑法評價上對行為人課以較重之注意義務或責任，且僅限於實體法，除此外並無特殊規範。軍人暨與一般民眾無異，其觸犯刑章就應歸刑事追訴應無二致，是現行軍事審判法以階級區分審級，是否有違憲之虞，值得深思。

我國軍事審判制度輾轉數十載，期間經歷了多少動盪與衝擊，然一良好之訴訟制度不因時間的流逝而落伍，反而自前人經驗及智慧之粹鍊而益臻完善，雖然一度曾因某些原因而致軍事審判地位曖昧不明，但自民國88年軍事審判法修正後又賦予軍事審判一新面貌。其中足以代表軍事審判特性之一的，就是軍官參審制度。尤其在現代社會分工日趨精細，各軍種、兵科均有其專業領域，各級指揮官均需徵詢各業參意見後才能作一正確之判斷，以免失之武斷；而在軍事法庭上就必須借助各專業證人或鑑定人意見來協助法官判斷，畢竟專業法官並不等同於專業軍官，這種心證的形成是間接的，總不如參與審判人員直接具有專業來得更適切、更直接。原軍事審判法在參審制度上早有雛形，如果以此做為基礎配合現行軍事審判法運作四年來的得失，將上述違背憲政原則部分做一修訂，並參考舊法參審制運作缺失做一修正，重新律定參審範圍，這何嘗不是特別訴訟制度（軍事審判）的一大步。
註一：參閱李秉才，「軍法制度之研究」，法律評論，第38卷第6期，頁9。 

註二：原軍事審判法僅於45年10月28日及56年12月24日修正第17條、第188條。參閱謝添富、趙睎華，「軍事審判修正經過及修正內容析述」，載軍法專刊第45期第10卷，頁14。 

註三：詳參立法院公報第88卷第33期，頁422至431。

註四：司法院專家參審試行條例研究制定委員會，於92年5月上旬完成「專家參審試行條例」草案，參閱司法周刊，第1134期。

註五：袁士枚，「軍刑法詮釋」作者自版，民國69年5月， 頁62；尤雄章 「論軍事審判權獨立的特質」，軍法專刊，第6卷第8期 頁6。

註六：陳煥生，「軍事審判回歸憲法雛議」，司法周刊，第485期 。

註七：尤雄章，「軍法的基本認識」，軍法專刊，第8卷第10期，頁8。

註八：大法官會議釋字第160號解釋理由書參照。 

註九：詳閱李太正，「軍事審判制度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77年），頁28、29。

註十：蘇永欽，「違憲審查」，台北，學林文化，1999年，頁195。

註十一：筆者按：軍事審判存在大眾心中的印象除了美麗島事件軍法大審外，就是李師科搶奪案，是一種嚴刑峻罰，為統治者所專設的速審速結程序。 

註十二：我國憲法於民國35年12月25日制定，36年1月1日公布，同年12月25日施行。

註十三：陳新民，「由憲法學理論國大延任修憲的合憲性」，萬國法律，109期，頁47。

註十四：詳閱 楊萬郁，「論軍事法益在刑法保護法益上之地位」（國防大學國防管理學院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90年），頁39、40。

註十五：合憲性解釋要維持其解釋性格，它就不可以逾越法令字義及其意義脈絡所劃定的界限。詳參 Karl Larenz著，陳愛娥譯，「法學方法論」，台北，五南，2001年，頁242。

註十六：Amendment? VI [Criminal Prosecutions - Jury Trial, Right to Confront and to Counsel (1791)] ? In all criminal prosecutions, the accused shall enjoy the right to a speedy and public trial, by an impartial jury of the state and district wherein the crime shall have been committed, which district shall have been previously ascertained by law, and to be informed of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accusation; to be confronted with the witnesses against him; to have compulsory process for obtaining witnesses in his favor, and to have the assistance of counsel for his defense. 

註十七：張麗卿，「德國刑事訴訟參審制之研究」，載刑事法雜誌，第39卷第4期，頁23。

註十八：詳參林永謀，「論國民參與司法暨參審制之採行」，載憲政時代，第20卷，第3期，頁5以下。

註十九：同註十七。

註二十：民國45年7月7日公佈之「軍事審判法」，第13條第3項、第32條第1項後段、第34條，參照。

註二一：同註釋三。

註二二：原軍事審判法第13條第1項。

註二三：詳參張肇平，「軍事審判法釋義」，台北、正中，民國79年，頁57。

註二四：參照 尹章華，「論陪審制度訴訟功能與社會功能」，軍法專刊，第37卷第1期，頁20。

註二五：許慶雄教授對司法定義如下：「司法是對依法提訴之具體爭訟，在正當、法定程序運作下，尋求法律適用並解釋之，在做出最終法拘束力判決之作用」，參照氏著，「憲法入門 政府體制篇」，月旦出版公司，1998年，頁146-149。

註二六：參閱氏著，中華民國憲法逐條釋意，第一冊，頁63。
